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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艺术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积极为

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品德良

好，并具有本细则第二章规定学术水平的我校硕士研究生，可按

本细则规定申请硕士学位。

第二章 学位学术水平要求

第三条 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，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，

成绩合格，修满学分，完成学位论文（毕业创作），经审核准予毕

业，且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，具有从事

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（承担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，达到下列条

件者，授予硕士学位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热爱祖国，

遵纪守法，品德良好；

（二）研究生在修业年限内通过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的

考试,学位课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；

（三）学位论文（毕业创作）达到规定的学术水平要求，成

绩合格；

（四）在校期间须至少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（或

申请人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，申请人为第二作者) 公开发表 1 篇

以新疆艺术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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